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行政管理制度
行政管理人员包括：助理、秘书、行政主管、财务人员以及其他非律师行政文员。
1、 行政管理人员工作职责

 1、传真收发及登记

行政人员负责律师往来传真的收发、登记工作、包括：

（1） 发出的传真应确认收方是否已收妥；

（2） 收到的传真应及时送律师；

（3） 收、发的所有传真需按编号登记。

 2、收、结案的档案整理

行政人员负责配合律师做好接收案件及建、归档工作，包括：

（1） 收案时，填写收案登记表，建立档案和律师工作卷宗；

（2） 办案期间，注意将重要材料正本归档并复制副本给律师

（3） 根据律师要求，向客户发出付款通知单，并将副本归档；

（4） 结案时，及时整理律师工作卷列出目录，按时间顺序装订并交档案室存档。

 3、转接、记录电话

行政人员负责与前台配合，接转及记录律师电话，包括：

（1） 接电话时，首先需问清对方的姓名及公司名称，而后问清律师是否接听，再转给律师。

（2） 如遇律师开会，见客或外出等情况，行政人员需填写留言条，并及时告知律师。

（3） 如在律师不便接听电话下，来电话者坚持即时找到律师接听，由行政人员酌情决定是否通知有关律师。
（4） 律师宿舍及手提电话的电话号码，一般不得告知他人。

 4、打印、核对文件

行政人员负责律师函件和法律文书等打印及核对工作，包括：
（1） 打印及核对合同，章程、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

（2） 打印及核对律师起草的各类函件；

（3） 打印及核对律师要求的其它文稿；

（4） 打印及核对公司统计工作所需的各种资料；

（5） 打印及核对给客户的付款通知单。

 5、安排约会及会客

行政人员负责安排、记录律师的各种工作约会，并做好来访客人接待工作，包括：

（1） 根据律师的要求，安排、记录律师的各类工作约会；

（2） 如遇来访人数校多的约会，应事先安排使用会客室；

（3） 客人到访，行政人员应立即通知律师；

（4） 根据律师的要求，出席重要会议做记录；

（5） 客访结束，应及时清理会客室，收走茶杯。

 6、代表所里对司法局以及其他单位起草有关函件。

 7、处理其他行政事务，（购买、维修设备、图书资料、考勤、购票、付租金、收发杂志报纸）
2、 印章管理制度

1、 所里一切印章均由专人管理；

2、 统一格式文书合伙人盖印后自己保管。所里其他人须由专人盖印方有效；

3、 对外盖章必须经执行合伙人同意，且签字后由专人加盖。
3、 公物管理制

1、 所里公物须登记造册，由专人负责管理及更新维修；

2、 借公物须执行合伙人同意，并办理手续；

3、 损坏公物应照价赔偿。
4、 打字室管理制度

1、 打字室闲人免进，专人负责；

2、 打字要一一登记；

3、 与公务无关的须交费方能打印或复印。

5、 考勤、请假制度

1、 行政人员须按时上、下班；

2、 须坚守岗位，不得无故缺席，因公外出须告知有关人员；

3、 事假须执行合伙人批准；

4、 公休假须统一安排并报合伙人会议审查、批准；

5、 婚、丧、病、产假等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6、 对违反有关制度的人员应分别予以批评、警告、扣工资等处分。

6、 卫生制度

1、 搞好所里内、外清洁；

2、 注意饮食卫生；

3、 注意所里文明形象，着装、打扮。所里室内布置须规范化。

7、 防火安全制度
1、 行政主管全面负责防火工作；

2、 所里人员严禁乱拉电线、电话线等，已拉电线电话线应定期检查；

3、 所里安全工作应落实专人负责，不得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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